丹东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关于市委
第二巡察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
                  
按照市委巡察工作统一部署，2020年5月6日至5月29日，市委第二巡察组对市退役军人局开展了政治巡察。2020年10月15日，市委第二巡察组对市退役军人局巡察情况进行了反馈，从3个方面指出20项突出问题。市退役军人局领导班子对巡察反馈意见高度重视，按照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梳理反馈意见，扎实做好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工作。按照党务公开原则和巡察工作相关要求，现将市退役军人局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一、高度重视，迅速行动
巡察意见反馈后，局党组书记、局长切实履行巡察整改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先后4次主持召开局党组会议进行专题研究部署，为巡察整改谋思路、把方向、定标准、想办法。成立了丹东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巡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局党组书记、局长任组长，其他三位副局长、下属中心党委书记、副书记为副组长，局机关各科室、中心各工作部（室）及分支机构负责人为成员。局党组成员及中心党委主要领导按照职责分工主动认领任务，迅速组织分管部门将巡察组反馈意见和整改工作要求进行传达贯彻。局各科室、中心各工作部（室）及分支机构迅速行动，对照巡察反馈意见迅速进行逐条梳理和全面自查，分别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坚持边整边改、立改立行。制定印发了中共丹东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关于市委第二巡察组巡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方案》及整改责任清单，明确了指导思想、整改目标、整改原则、组织领导、整改步骤、整改内容及整改措施、整改要求等，对巡察反馈的问题，逐条逐项细化整改措施，形成了反馈意见整改清单，逐一明确了责任领导、责任部门和完成时限，切实做到了领导责任到位、任务分解到位、安排部署到位，工作机制到位。
二、明确分工，落实责任
针对市委第一巡察组反馈三个方面20条问题和整改工作要求，结合我局实际研究制定了有针对性的83条具体落实措施。明确党组书记对巡察整改工作负总责，其他领导按照职责分工承担分管责任，及时组织召开专题会议，负责抓好所分管业务、科室的整改落实工作。做到整改内容明确、完成时间明确、责任人员明确、工作要求明确、保障措施明确。根据《巡察反馈问题整改清单》，领导班子照单全收，班子成员和科室负责人主动认领问题、划定责任，以上率下，深入分析查找问题的根源，制定巡察整改问题台账，逐项制定整改落实的举措。明确内容、整改措施、整改时限、责任领导、责任科室，把整改事项落实到责任领导、责任科室和具体责任人，确保整改任务清、整改措施实、整改效果好。
三、以上率下，带头整改
局党组成员率先垂范，始终坚持履行和扛起整改工作主体责任，主动认领任务，带头落实整改，形成了“头雁效应”。聚焦市委第二巡察组反馈意见指出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不深入，履职尽责不够得力”“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有差距”“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不到位，执行选人用人规定不严谨”三个方面的问题。各责任部门严格按照《整改方案》明确的时间表和任务清单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建立整改工作台账，采取动态管理、台账推进、对账销号的办法严格落实整改。对确实整改到位的问题，完成一项销号一项;对没有整改到位的问题，责成限时办结，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四、统筹兼顾，相互促进
党组始终坚持把做好巡察整改工作与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市委领导关于巡察工作的讲话精神及市委巡察反馈意见，对照反馈意见认真反思，正确看待取得的成绩，积极正视存在的问题，深刻认识巡察反馈意见的重要作用和现实意义，要求全局上下要坚持把做好巡察整改作为当前及今后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政治敏锐性，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落实到巡察反馈意见整改的精神和要求上来。
五、标本兼治，取得实效
退役军人局按照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总体要求，认真履职尽责，积极主动作为，全局上下要以巡视整改工作为契机，把巡察工作的成效体现到推进退役军人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实践当中，推动政治建设与业务工作的深度融合，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系列重要论述精神，以让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满意，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为总目标，围绕“一个中心”，遵循“两个服务”，构建“三型机关”，健全“三个体系”,努力开创我市退役军人工作新局面。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联系电话：0415-2663310;邮寄地址：振兴区六纬路28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机关党委办公室；邮箱地址：12319313@qq.com。



中共丹东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
2021年1月6日

1

